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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文件
鄂组通 〔２０１６〕３２号

关于抓紧做好２０１６年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党委组织部，省直各有关部门，各

有关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党委 （党组），国家、省级海外

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：

根据中央组织部统一部署，２０１６年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申报

工作已正式启动，现就抓紧做好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申报有关工

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贯彻落实党中央 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

和国家 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，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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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理念，更大力度实施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。按

照 “坚持标准、优化结构、宁缺勿滥”的要求，突出 “高精尖

缺”导向，不断提高引才精准程度。围绕 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等

国家重大战略、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动态和我国人才结构战略性调

整需求，不断优化引才结构，向 “十三五”规划确定的重点领

域、新兴和战略性产业、核心技术倾斜，重点引进从事重大原始

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的人才，加大力度引进青年人才、企

业和金融机构急需紧缺人才。建立完善对业绩突出、影响大的全

职回国 “千人计划”专家的后续支持机制。探索建立柔性引用

人才机制，坚持以用为本，鼓励支持用人单位不唯地域、不唯肤

色引进人才，不求所有、不求所在、不拘形式用好人才。

二、申报项目及要求

（一）创新人才长期项目 （含人文社科项目）。申报人一般

应未全职在国内工作；已经在国内工作的，回国时间应在一年

内。引进后应全职在国内工作不少于３年。累计申报次数不超过

２次。其中，人文社科项目申报单位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，重

点引进知识产权法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、国际法、国际经济法、

国际关系、外交学、心理学等专业的急需紧缺人才。

（二）创新人才短期项目 （含非华裔外国人才）。引进主体

为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、中央企业。申报人累计申报次数不超过

２次。引进后要求在国内连续工作３年以上、每年不少于２个月。

（三）创业人才项目。申报人回国时间不超过 ６年，创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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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成立２年以上５年以下。

（四）外专项目。申报人应为非华裔外国专家，申报时一般

应未全职在华工作，已经在华工作的，时间应在一年以内。引进

后应在华工作不少于３年、每年不少于９个月。申报人累计申报

次数不超过２次。

（五）青年项目。引进主体为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、中央企

业、部分金融机构。申报人应取得博士学位，年龄不超过 ４０周

岁，并有３年以上连续海外科研工作经历。引进后要求全职在国

内工作３年以上。申报时一般应未全职在国内工作，已经在国内

工作的，回国时间应在一年以内。

继续试点金融机构申报青年项目，引进规模控制在 ３０人以

内。引进主体为国有独资 （国有控股）大中型金融机构或国家

金融管理部门。除上述条件外，申报人还需满足以下条件：一般

应在海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，并有３年以上海外金融机构全

职工作经历；属金融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，业绩突出，在同

业具有一定知名度，有成为领军人才的发展潜力。

（六）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。申报人应为自然科学研究

或工程技术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，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诺贝尔

奖、图灵奖、菲尔茨奖等国际大奖的获得者；美国、英国、加拿

大、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；在世界一流

大学、科研机构任职的国际著名学者；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顶尖

人才。引进后要求全职在国内工作至少５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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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文化艺术人才项目。引进主体为国有文化单位、高等

院校和国内有影响力的非公有制文化单位。引进规模控制在 ３０

人以内。从事研究工作的申报人，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，

不超过５５周岁。从事舞台艺术和创意设计的申报人，可适当放

宽学历和年龄要求。申报时一般应未全职在国内工作，已经在国

内工作的，时间应在一年以内。申报长期项目的，引进后应全职

在国内工作不少于３年；申报短期项目的，应在国内连续工作至

少３年、每年不少于２个月。申报人累计申报次数原则上不超过

２次。

以上项目申报人选年龄、学历、专业技术职务等其他资格条

件，未作特别说明的，与此前批次要求相同。计算年龄和工作年

限的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。对有突出成绩或国家特需的人

选，可突破年龄、学历、专业技术职务、任职年限等资格条件限

制破格引进，应附破格申报材料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除创业人才外，用人单位与申报人达成初步意向后，应由学

术 （技术）委员会或类似机构，组织专家对申报人的学术 （技

术）水平进行评价，通过后签订正式工作合同或意向协议，再分

别填写申报书按程序报送。

（一）创新人才长期项目、短期项目。填写 《国家 “千人计

划”申报书 （国家重点创新项目）》及相关材料，经本单位或地

方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统一报省委人才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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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华裔外国专家申报短期项目的，可比照外专项目，按规定

程序报省外国专家局。

（二）创业人才项目。申报人按要求填写 《国家 “千人计

划”申报书 （创业人才）》及相关材料，经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同

意后报省委人才办。

（三）外专项目。申报人按要求填写 《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申

报书 （外专项目）》及相关材料，经本单位或地方外国专家局、

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，报省外国专家局。

（四）青年项目。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的申报人按要求填写

《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申报书 （青年项目）》及相关材料，经本单

位或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统一报省委人才办。同时，用人单

位通过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 （青年项目）申报评审系统（ｈｔｔｐ：／／

ｐｉｎｇｓｈｅｎ．１０００ｐｌａｎ．ｏｒｇ）上传相关材料。详见国家“千人计划”网站

（ｗｗｗ．１０００ｐｌａｎ．ｏｒｇ）发布的申报须知。

金融机构的申报人，按要求填写 《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申报

书 （青年项目）》及相关材料，经本单位或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同

意后报省委人才办。

（五）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。申报人按要求填写 《国家

“千人计划”申报书 （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）》及相关材料，

经本单位或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统一报省委人才办。

（六）文化艺术人才项目。申报人按要求填写 《国家 “千人

计划”申报书 （文化艺术项目）》及相关材料，经本单位或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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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、宣传、组织部门同意后，统一报省委人才办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包括关于 ２０１６年国家 “千人计划”申报情况的报

告、申报书及附件、海外高层次人才简要情况表、国家 “千人计

划”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。申报书和附件应合并装订，海外高层

次人才简要情况表和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另附。报送材料时，需

报送纸质申报材料２份和电子文档 （外专项目和文化艺术人才项

目报３份纸质材料），电子文档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。

附件材料一般应包括：１．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；２．身份证或护

照复印件；３．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或意向性工作协议复印

件；４．在海外任职的证明材料；５．主要成果（代表性论著、专利证

书、产品证书）复印件或证明材料；６．领导（参与）过的主要项目证

明材料；７．奖励证书复印件；８．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对创业人

才，除以上材料外，还应提供创办企业证明材料（营业执照复印件、

股权构成材料等）、公司章程、商业计划书、经第三方审计的上年度

企业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等）、由税务部门

出具的最近３年完税证明。对文化艺术人才，除以上材料外，还应

提供相关影像资料。

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采取一事一议，申报材料单独报

送。其他项目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７月４日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报人应客观、如实、完整地填写申报材料，不得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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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、漏项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各单位要严格把关，科学评估引进人

才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，加强引才审核工作，确保申报材料真

实、完整、规范。

（二）各用人单位要增强人才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，加强制

度建设，做好引进人才过程中法律、商业等各类风险的评估、预

防和处置工作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文本在国家“千人计划”网站（ｗｗｗ．１０００ｐｌａｎ．

ｏｒｇ）下载。

（四）联系方式

１．省委人才办（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）

联系人：常小红，电话：０２７－８７２３７０５５

电子邮箱：ｈｂｚｈｕａｎｘｉａｎｇｂａｎ＠ｓｉｎａ．ｃｏｍ

办公地址：武昌区水果湖２３６号省委大院省委组织部３１３室

２．省外国专家局

联系人：付明，电话：０２７－８７８１３０６１

电子邮箱：ｈｕｂｅｉｆｅｂ＠ｇｍａｉｌ．ｃｏｍ

办公地址：武昌区八一路３号省外事侨务办公室１１０室

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

２０１６年６月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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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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